关于2023年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补助资金的公示

根据《莆田市民政局 莆田市财政局关于印发<莆田市2021-2023年度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(莆民〔2020〕97号)文件精神，按照“属地管理”原则，公办养老机构保险费用由市与县（区、管委会）按3:7比例分担；民办养老机构（含公建民营）保险费用由养老机构承担20%，其余由市与县（区、管委会）按3:7比例分担。本辖区内4所养老机构符合申报条件，现将核实结果和资金申请有关情况予以公示，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（2024年3月11日-3月15日）。如对本次公示结果有异议，请于公示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城厢区民政局(电话:0594-2691701）提出质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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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厢区民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3月11日
现将有关事项公示如下：
2023年养老机构综合保险汇总表
	序号
	机构名称
	总金额（元）
	市级24%
	区级56%
	机构20%

	
	
	
	约（元）
	约（元）
	约（元）

	1
	福建信研养老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城厢常太分公司
	5746
	1379.04
	3217.76
	1149.2

	2
	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幸福疗养院
	5762.9
	1383.096
	3227.224
	1152.58

	3
	莆田市城厢区多福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
	6760
	1622.4
	3785.6
	1352

	
	小计
	18268.9
	4384.536
	10230.584
	3653.78



